附件1
流行音乐研究中心2019年开放基金申请指南

1、 宗旨和目标
为促进流行音乐领域的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开展高层次、高水平的理论创新，加强流行音乐研究中心对外开放与交流，现准备面向海内外高校、科研单位和企业发布2019年度开放基金申请指南。此次开放基金拟资助3项课题，其中重点项目1项，资助5万元，一般项目2项，每项资助2万元。
2、 开放基金支持方向
根据流行音乐目前的研究领域和研究现状，以及福建省流行音乐发展的需求，结合本流行音乐研究中心的研究情况，2019年度开放基金项目支持方向如下。
1. 流行音乐教育理论研究
1.1流行音乐人才教育机制建立
1.2流行音乐与高校学生素质培养
2. 流行音乐表演艺术研究与实践
   2.1中韩流行音乐比较研究
   2.2日本流行音乐发展模式探究
3. 流行音乐产业化研究
   3.1福建流行音乐本土化发展策略
   3.2流行音乐音乐治疗产业研究
3、 开放基金的申请要求和程序
中心诚邀境内外相关领域的科研人员围绕中心研究方向申请课题，本中心将按照“公平公正、择优支持”的原则，采取个人申请、单位推荐、中心初审、专家委员会评审的程序遴选开放基金课题。
1．申请条件及要求
（1）境内项目申请者应在国内有固定的受聘单位且聘期覆盖该基金项目实施期限，境外项目申请者应受聘于境外高校或科研单位。
（2）重点项目申请者一般应具有博士学位或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并具有一定的研究经历和与课题相关研究基础。不具备上述条件的科研人员，需由两名本领域具有高级专业职称的同行专家推荐。一般项目申请者一般应具有硕士学位或中级职称。
（3）项目申请者承担本中心开放基金项目未结题者须结题后方能再次申请。
（4）研究项目具有创新性、开拓性及应用前景，研究内容应与申请指南方向一致，鼓励发展前沿和交叉学科的研究内容。
2. 申请程序
（1）申请者填写《流行音乐研究中心开放基金项目申请书》（见附件3）一式4份，经所在单位盖章后于2019年5月31日前寄送至中心，同时将申报书电子版发送至邮箱359462683@qq.com。
（2）中心组织专家对通过形式审查的项目进行评审，根据专家评审意见择优资助开放基金项目。
（3）经专家评审后确定资助的项目，中心签发立项通知书，项目负责人在收到立项通知书后按要求填写《流行音乐研究中心开放基金项目任务书》（合同），报送本中心。
四、开放基金验收与结题
1.项目立项时发放经费
基于《开放基金项目任务书》，立项后30日内下拨开放课题经费的30%，项目进行中期下拨经费的30%。经审核项目成果符合《开放基金项目任务书》要求且结题后，下拨经费的40%。
2.项目结题时项目负责人应向中心提交下列资料
（1）研究工作总结及研究报告。
（2）经费决算表。
（3）已发表及已正式录用的符合中心署名要求的专著、学术论文。
（4）项目鉴定及评审意见。
（5）其它与本项目相关的研究成果（如软件、数据库、成果报道、知识产权证书、获奖成果证书等）。
3.成果要求
（1）项目负责人享有著作权及著作发表权（保密论文除外），其研究成果由中心、负责人依托单位共享。
（2）发表开放基金项目取得的研究成果，必须署名“流行音乐研究中心，闽江学院”，英文：“Popular Music Research Center，Minjiang University”，同时注明得到“流行音乐研究中心开放基金资助”（项目编号），英文：“Funded by Popular Music Research Center，Minjiang University”。未按规定进行标注的研究成果，不得作为开放基金项目成果参与结题验收。
（3）开放基金项目验收材料中项目负责人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每个重点开放课题一般要求至少在SCI或EI或SSCI收录的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1篇论文，或者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或相当数据库收录的国内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2篇论文。一般开放课题需要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或相当数据库收录的国内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1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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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关说明
1.开放基金项目研究期限一般为1.5年，本年度项目实施起止时间为：2019.6.1-2020.12.31。
2开放基金项目的管理按“流行音乐研究中心开放基金项目管理办法（试行）”（见附件4）文件执行。
六、联系方式
流行音乐研究中心
地址：中国福建福州市闽侯县溪源宫路200号音乐学院 
邮编：350121
联系人：傅燕超
E-mail: 359462683@qq.com

